



附件2:




[bookmark: bookmark137][bookmark: bookmark73]关停拆除小火电机组协议书



甲方：       关停小机组企业法人（以下简称甲方）
乙方：       省（市、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经委）（以下简称乙方）
[image: ]丙方：       地方人民政府（以下简称丙方）
丁方：       当地电网企业（以下简称丁方）
（戊）方：       “上大压小”新建项目主要投资方（以下简称戊方）
为贯彻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战略部署，实现节能降耗、污染减排工作，按照《国务院批准发展改革委、能源办关于加快关停小火电机组若干意见的通知》国发〔2007〕2号（以下简称2号文件）精神，经过协商，甲、乙、丙、丁、（戊）各方就
（       电厂“上大压小”项目）关停拆除       火电机组所涉及的问题达成如下协议：
[bookmark: bookmark73]甲方同意在       年       月之前（或在       电厂投产后二个月内）关停并拆除本企业（所属       电厂）       号火电机组，关停和拆除装机容量为       万千瓦。将制订切实可行的关停计划和工作安排，包括电厂人员安置以及电厂债权债务处理办法等，并积极配合乙、丙、丁、（戊）及有关方面做好小火电机组关停相关工作。接受当地政府有关部门、监管机构、电网企业按照2号文件和有关规定对甲方关停机组所采取的关停措施。小火电机组关停后，甲方可享受2号文件及国家有关规定明确的各项优惠政策，并按关停规模享有优先参与投资新电厂的权利，乙、丙、丁、（戊）方应给予协助和支持。
二、乙方承诺组织制订本地区小火电机组关停计划，按照国务院2号文件要求，会同有关部门研究出台并落实关停相关政策，督促、协调和解决工作中发生的相关问题。组织有关各方、按照电力规划，研究“上大压小”新建项目的建议方案，协调解决本省、跨地区“上大压小”的问题，协助做好跨省“上大压小”工作，解决新建项目前期工作的有关事宜。
三、丙方负责落实国家有关政策，妥善解决关停拆除电厂人员安置以及电厂债权债务处理，土地转让以及当地电力调度和电力供应等问题，做好当地的稳定工作。
四、丁方负责本协议涉及机组关停后的电力供应，并承诺在必要时，通过协商有偿收购甲方关停机组有使用价值的输变电设备，按2号文件精神协商修改相关购售电合同，执行并落实国家小火电关停的有关优惠政策。承诺按协议规定时间，停止收购甲方拟关停机组的上网电量，停止调度并解列关停机组。
（五、戊方要积极协助乙、丙、丁等方开展的小火电关停工作，承诺按丙方提出的总体方案，协助解决关停机组的人员安置，债权债务的处理等问题，优先考虑甲方对新建项目的投资要求。）
[bookmark: bookmark138][bookmark: bookmark73]五、本协议各方应接受国家发展改革委及有关部门对“上大压小”工作落实情况组织的检查和监督。
六、本协议签署后，甲、乙、丙、丁、（戊）各方要按协议签署的责任和义务认真履行，确保小火电机组关停工作的顺利进行。
七、本协议一式6（7）份，各方各执1份，1份上报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1份上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甲方（盖章）：                  丙方（盖章）:







乙方（盖章）：                  丁方（盖章）:








（戊方（盖章）)





二〇〇七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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